南通大学主校区建工楼西侧樱花园苗木种植工程招标文件

南通大学主校区建工楼西侧樱花园已完成部分苗木种植工作，为丰富园内植物种类和完善景观效果，需补充种植一些苗木。本着“公开、公正、公平”的原则，现对该苗木种植工程进行公开招标，有关事项说明如下：

一、招标人：南通大学

二、招标名称：南通大学主校区建工楼西侧樱花园苗木种植工程

三、招标方式：公开招标

四、招标内容：

1. 苗木供货、种植、养护。
2. 清除杂草，确保形成良好的景观效果。

3. 详细施工内容见施工图和苗木清单。

五、最高限价：20 万元

六、投标文件

1、三级以上绿化资质证书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（加盖公章）、资质证书及安全生产许可证（加盖公章）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、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等。

2、企业业绩与荣誉复印件（加盖单位红章）。

3、各投标单位提供近一年“无行贿犯罪记录”证明原件及复印件。

4、工期、质量及其它优惠条件的承诺。

5、报价书，格式按附表。
八、投标要求
1.投标分技术标和商务标，投标文件一式三份。（正本一份，副本2份）

2.技术标包括：资质要求中所含内容，针对本工程的质量承诺，工期承诺，以及企业的信誉及业绩等。

3.商务标投标依据：施工图纸，工程量清单，定额采用2007年《江苏园林定额》、2014年《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表》、《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表》、2014年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、2016年第11期《南通建设工程造价信息》。根据以上依据报定图纸及清单所涉内容固定单价，该固定单价为税后工程价。

九、工期要求：2016年11月5日至11月15日

十、技术要求：
1、苗木种植施工要求 

①所供苗木要求规格达标、土球完整、包装完好，且生长健壮，无病虫害，乔木树干挺直，分支高，树冠丰满，球类植物球形饱满、端正。

②苗木种植要求：依据苗木不同习性合理确定种植深度，种植后及时浇足水，打好支撑，确保成活。

③按照施工图和甲方现场代表的要求进行文明施工，服从甲方管理，做好安全防范工作，如发生安全事故，责任自负，与甲方无关。
3、苗木养护时间与要求 

①该绿化工程中榉树、广玉兰和干径15cm的香橼养护期为2年（详见报价清单），其他品种苗木养护期为1年，养护期自竣工验收之日起算。
②负责养护期内浇水、施肥、修剪、治虫、除草等各项养护管理工作。
③养护期间保证苗木长势良好，叶色浓绿，无残枝，树形美观，球类植物球形保持饱满。
④保证苗木95%以上的养护成活率。

⑤苗木养护期间不能影响原有樱花的生长和开花。

十一、报价说明：

1、此次报价采用固定单价报价：即报价定每项施工内容的综合单价。综合单价应包含主材、施工费、养护费、税金等一切费用。

2、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市场价格的变化周期，在合同履行期内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招标人增加任何费用。

 3、投标人自行考察现场，并承担投标产生的一切费用。

十二、结算办法：
花草苗木按中标单价结算，苗木种植工作量按实结算。

十三、投标保证金：
此次设投标保证金3000.00元（收款单位：南通大学）。各单位在送标书时将保证金（现金）密封好，送交主校区综合楼416室，未中标单位的投标保证金，在评标结束后无息返还。中标单位的投标保证金在签订合同后自动转为履约金，履约金在栽种验收合格后无息返还。中标单位在接通知三天内，不与招标人签定合同，一律视为自动放弃，投标保证金不予返还。

十四、资料费：各投标单位需缴纳300元资料费，资料费不予退还。

十五、评标办法

资质后审合格后，最低价中标。

十六、违约责任：

投标人一旦领取了本招标文件，即被认为接受了本招标文件中的所有条件与规定，投标过程和合同履行过程中，一旦发现投标人有违约行为，除依法追究违约责任外，将取消投标人以后在南通大学投标的权利。

十七、付款方式

工程完工，并经验收合格后，付合同款项的70%，余款在两年养护期结束，且结算审计后一次付清。

十八、其他说明：

1、资质材料与报价书单独封装，并在外包装写明资质材料与报价书字样。投标文件一式两份，并加盖单位章和法人章。

2、招标人承诺维护投标人的企业声誉与商业机密，对未中标方不作任何通知与解释说明，投标文件恕不退还。此项招标活动的解释权归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所有。

送标时间：2016年11月2日下午2：00时前。

收标地点：主校区综合楼416室

开标时间：2016年11月2日下午2：00。

开标地点：主校区综合楼416室

收 标 人：管老师

联系电话：0513-85012213，15851208590

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
2016年10月27日
